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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236012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7
號
承辦人：張倩菁
電話：(02)22628456 分機722
傳真：(02)22652318
電子信箱：ae048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正中教字第11593620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41637824號、114-2藝術輔導團輔導員暨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

畫 (9362033_新北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藝術輔導團輔導員暨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
畫.pdf、9362033_新北教研資字第1141637824號(萬用).pdf)

主旨：檢送114學年度第2學期國教地方輔導團藝術分團辦理「藝

文練功房」教師增能研習，請同意貴校教師公(差)假登記

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運作要

點、新北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、新北教研資字第1141637824號。

二、本學期研習場次資訊如附件。

三、研習參與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中(含完全中學國中部)擔

任藝術領域教師參加為優先。

四、相關研習資訊請關注FB新北市國中藝術輔導團，請逕上新

北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。

五、研習地點不停供停車，請參與教師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

並攜帶環保杯參與研習。

六、本案聯絡人：藝術領域分團專任輔導員張倩菁教師，連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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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22628456分機722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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